附件1

柳州市科技重大项目考核指标验收权重
评价细则（试行）

一、柳州市科技重大项目（项目支持财政经费100万元以上）考核指标验收权重：
	序号
	指标类型
	权重
	备注

	1
	技术指标
	50%
	

	2
	经济指标
	30%
	经济效益以实际发生为准，只签合同未实际发生的不予认可

	3
	人才指标
	15%
	

	4
	其他指标
	5%
	其他指标指专利、论文和其他无法列入技术指标、经济指标和人才指标的指标

	说明：
若某类指标未设置，则按相应权重划分给其他指标


一、本细则解释权归市科技局。
2、 原市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管理参照本细则实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

